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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國廣大興 28 號漁船漁民事件，法務部

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、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轉知所屬地方

檢察署，請加強防範轄內菲律賓人士遭到不法干擾及侵害，如涉及刑

事案件，請依法嚴予追訴，並採取下列措施: 

一、 請警方清查轄區內菲籍人士聚集之場所(如工廠、商家)，加強巡

邏，並向雇主宣導應理性對待在臺菲籍人士，避免引發衝突事件。 

二、 積極利用各項法律宣導之機會，使民眾了解在網路上散佈攻擊言

論涉及刑責，並協調轄區警方強化網路巡查，以避免攻擊性之言

論在網路上流傳。 

三、 受理菲籍人士遭到不法干擾或侵害之刑事案件，應積極偵辦，務

必釐清犯罪動機，從速妥適偵結，且適時發布新聞稿，以正視聽。 

 


